重庆市铜梁区科学技术局
关于2023年认定高企第一次兑现补助企业名单的公示


各有关单位企业：
按照《铜梁区促进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12条措施》（铜科局〔2022〕5号）的补贴标准：第三条 大力培育国家高新技术企业。对首次认定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，有效期内分年度给予总额30万元补助；对再次认定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，有效期内分年度给予总额20万元补助；对整体搬迁注册落户到我区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，一次性给予10万元补助。我局拟于近期兑现2023年通过认定的87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第一次补助，通过企业申报、资格审查，现将2023年认定高企第一次兑现拟补助名单进行公示（具体名单见附件），公示时间为2025年9月30日至10月13日（5个工作日）。
如对公示内容有异议，可在公示期内，以书面、电话、来访等形式向区科技局反映。反应人需提供真实身份，反映情况和问题应实事求是，不得借机诽谤和诬告。凡匿名或假冒他人姓名反映问题的，或未提供可查证的线索，或逾期提供证据材料的，将不予受理。
联系人：谢智，电话：45673001
地址：重庆市铜梁区龙门街552号铜梁区科学技术局403室，邮编：402560
附件：重庆市铜梁区2023年认定高企第一次兑现补助企业名单
 

重庆市铜梁区科学技术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9月3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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